
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馬-馬傳染性貧血(EIA)抗原)

陽性確定
隔離期滿
第10日

3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6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全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
動物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
之必要，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棟」
陰性動物放行，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棟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0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4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
之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4日)為原則

馬隔離日數：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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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牛/羊副結核病(ParaTB)抗體)

豬、牛、羊、鹿隔離日數：15日

隔離期滿
第15日

3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6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隔離期滿全
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
動物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
之必要，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欄」
陰性動物隔離期滿放行，執行3個月追
蹤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欄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0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4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
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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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確定
ParaTB第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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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豬/牛/羊/鹿布氏桿菌病(Brucellosis)抗體)

豬、牛、羊、鹿隔離日數：15日

隔離期滿
第15日

3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6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隔離期滿全
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
動物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
之必要，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棟」
陰性動物隔離期滿放行，執行3個月追
蹤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棟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0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4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
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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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性確定
牛/羊/鹿Brucellosis

第13日
豬Brucellosis

第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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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PRRS)抗原)

豬隔離日數：15日

陽性確定
隔離期滿
第15日

4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7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全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動
物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必
要，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棟」陰性
動物放行，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棟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1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5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
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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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豬生殖與呼吸綜合症(PRRS) 、豬假性狂犬病(PR)抗體)

豬、牛、羊、鹿隔離日數：15日

PR/PRRS陽性確定
隔離期滿
第15日

4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7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隔離期滿全
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
動物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
必要，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欄」陰
性動物隔離期滿放行，執行3個月追蹤
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欄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1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5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
之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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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牛/羊/鹿藍舌病(BT)抗體)

豬、牛、羊、鹿隔離日數：15日

隔離期滿
第15日

4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7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隔離期滿全
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
動物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
之必要，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棟」
陰性動物隔離期滿放行，執行3個月追
蹤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棟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1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5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
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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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陽性確定
第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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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豬傳染性胃腸炎(TGE)、豬流行性下痢(PED)、矽尼卡病毒(SeV)、豬水疱性口炎(VS)、

豬流行性感冒(SI)抗原)

豬隔離日數：15日

隔離期滿
第15日

7日檢驗結果確定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10日 動物確定全數陰性，隔離期滿全批放行。

輸入動物
動物確定陽性後，3日內陽性動物退運或
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必要，逕予
撲殺銷燬），「不同棟」陰性動物隔離
期滿放行，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動物確定陽性
同棟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4日後採檢

14日
採檢日
第24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8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
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
必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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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日
第0日

採檢日
第3日

動物輸入隔離檢疫傳染病檢驗陽性後續處置措施
(豬水疱病(SVD)抗原)

豬隔離日數：15日
陽性確定
隔離期滿
第15日

11日完成初篩
陽性陰性動物分隔

第14日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陰性，全數放行。

輸入動物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陽性，3日內陽性動物
退運或撲殺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必要，
逕予撲殺銷燬），「不同棟」陰性動物
放行，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初篩陽性動物確定為陽性
同棟陰性動物

自與陽性動物分隔飼養翌日
起算11日後採檢

(原則為期滿前4日採檢，11日超過豬
水疱病7日潛伏期，惟倘獲悉初篩結
果時間提前，仍應以提早之時間點往

後推算14日再行採樣送驗)

11日
採檢日
第25日

檢驗結果
確定

第29日
陽性動物3日內退運或撲殺
銷燬（倘有立即處理之必
要，逕予撲殺銷燬）

陰性動物放行
執行3個月追蹤檢疫

延長隔離
不超過14日(隔離共29日)為原則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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